
委托第三方开展国家级重点公益林、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管护质量检查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
委托第三方开展国家级重点公益林、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管护质量检查项目，该项目已经昌吉州财政批准建设；招标人为昌吉回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，建设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。按照招标项目管理办法的要求，现对该项目服务进行竞争性谈判招标。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委托第三方开展国家级重点公益林、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管护质量检查项目
2、项目地址：昌吉州范围内
3、服务内容：委托第三方开展国家级公益林、阜康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管护质量检查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，计划总投资25万元。
5、服务期工期：总日历工期20天。
6、本项目服务不分标段。    
7、服务质量标准：合格标准。
8、服务范围：招标文件及清单施工图纸的全部内容。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1、谈判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同时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丙级以上（含丙级）。
2、具有同类规模工程业绩一项。 
3、资格审查拟采用的方式为：资格后审。
4、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5、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
三、领取文件
1、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2021年11月19日10时00分－2021年11月23日19时00分在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领取招标文件（节假日除外）。领取文件时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被委托代理人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、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截图。领取招标文件地点：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昌吉市建国西路和谐国际广场E座1603室）。以上证件提供复印件三套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，并携带原件确认。
2、领取招标文件同时需缴纳投标保证金，投标保证金5000.00元（伍仟元整）。
3、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时间为（2021年11月19日10时00分－2021年11月23日18时00分，节假日除外），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时间，在规定的时限前自行办妥投标保证金缴纳手续，投标保证金的缴付时间以电汇凭证和网银对账单上的时间为准，超过缴纳的时限缴纳投标保证金视为报名无效。
4、投标保证金必须采用电汇或网银转帐的方式，由投标单位基本帐户汇至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账户单位：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开户行：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南路支行，账号：806210012010104757580，开户行号：402885000563），不得以现金和其他形式缴纳，不得以分公司、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缴纳，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，需在进帐凭证上明确资金用途和投标项目名称，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，以便查对核实。  
5、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拟采用的方式为：资格后审。
6、招标文件费200元/份，售后概不退还。
四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递交截至日期:2021年11月25日10时30分
递交方式：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昌吉市建国西路和谐国际广场E座1618室）
五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开标时间:2021年11月25日10时30分
开标地点：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昌吉市建国西路和谐国际广场E座1618室）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次招标公告在新疆政府采购网上发布。
七、联系方式：
招标人：昌吉回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
联系人：金雷    周彬
联系电话：18999551309   13609946138
招标代理机构：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地址：昌吉市建国西路和谐国际广场E座1603室
联系人：顿若镱  张鹭     
电话:0994-2381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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